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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杠子头】

“杠子头”是剪子巷开设
的评谈说理栏目，互动方式
有三种：注册微博齐鲁(http：
//tr.qlwb.com.cn)“杠子头”织
围脖；话题投稿：q lwb jzx@
163 .com；QQ群：107866225。

有奖举报不是万能的

@屈振尧：很多群众不是“为
利”举报，而是出于参与管理社会公
共事务的目的。因此，监管部门尽快
受理举报，对这些违法现象进行处
理才是关键。首先要抓紧进行调查
采集证据，让群众的意见得到重视。
再者，最重要的是不能光靠有奖举
报、迷信有奖举报，应该主动开展工
作，解决问题，逐步建立健全有效的
城市管理和服务群众的机制。

泄私愤举报得追责

@程永鹏：推出高额举报奖励
是鼓励民众参与监督的一种方式。
其关键在于：赏罚分明，一旦举报的
事实成立，就应给予一定数额的奖
励；二是有理有据，就是奖励的数额
应该根据所举报事件的难易、危险程
度或者对公众影响程度的大小来定；
三是长期坚持，不能当成临时活动，
要广泛宣传，增强民众的认知；四是
要防止恶意举报，出于个人泄私愤、
争私利等目的而进行举报的，不仅不
能给予奖励，还应追究其责任。

要想法唤醒主人翁意识

@徐可顺：相关单位设立高额
奖励举报，就是对公民监督意识的
一种唤醒，也为公民履行监督权开
辟了新的渠道与平台。而对于设立
高额奖励举报单位来说，也有利于
及时发现、处理不良行为。但接报、
处警只是相关单位发现问题的方法
之一。要想保护公民监督的积极性，
加强对举报人隐私的保护、加快举
报事件的处置速度与处置结果的反
馈，尤为重要。

让举报者没有后顾之忧

@王婷：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
勇夫，推出有奖举报有利于调动市
民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，当人人
都能自觉参与到城市建设和管理中
来时，城市才能更宜居。对于高额举
报奖励，相关部门不但应该加大宣
传力度，让市民知晓举报和奖励方
式，更应该切实保护举报者的隐私，
避免让他们背上会被打击报复的思
想负担，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。

高高额额奖奖励励
能能否否吸吸引引更更多多市市民民参参与与

参与是为了尽快解决问题

@刘曰章：高额举报奖励能够
吸引部分市民对违法乱纪行为进
行监督和举报，但是不会成为长期
有效监督的主流。与生活息息相关
的问题，如：消防通道阻塞、乱贴乱
画、焚烧树叶、下水道倾倒垃圾、河道
排污等等，市民通过各种渠道举报屡
见报端、网上、广播，可是问题根本得
不到有效解决，令市民非常伤心，态
度便渐渐变得冷漠。根本原因不是
问题太多，也不是没有奖励，而是
相关部门的懒政和漠视。

本人也曾多次举报过一些违
法行为和安全隐患，如：下水道井
盖缺失、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，得
不到有关部门的回应，一些问题至
今仍存。之所以主动举报，就是希
望问题尽快得到解决，并不是想得
到什么奖励，可相关部门的拖延和
应付才使举报人变得麻木，逐渐有
了“破罐子破摔”的想法，不再关心
这些事情，别人能忍我为何不能？
才导致了问题久拖不决且越来越
多。

【彭磊】

通过对来稿质量、数量统计,彭
磊获得了本期“杠子头”称号 ,获得
杠子头津贴1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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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辩@刘建立：奖励，是对市民监督行为的
肯定。对监督举报行为进行奖励，一方面正确引
导了市民对不法行为辨别；另一方面，也激发了
那些对不法行为监督存在惰性的市民，使他们
更乐于关心这个城市的点点滴滴，激发他们的
责任感。只要奖励政策能够得到落实，就能带动
更多的市民积极参与到监督举报中来，而个人
认为高额奖励的激励作用更加明显。

二辩@崔屹：城管、消防，其工作职能与市
民百姓息息相关，同时受人力制约，职能部门很
难做到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隐患。调动最广大
市民热心参与，无疑监管治理上起到了很好的
补充作用，而高额举报奖励是调动市民积极参
与的一种重要手段。

三辩@郭汉杰：对于举报各种隐患和违法
违章等现象的举报人给予奖励，是弘扬正气的
具体体现，更能够使各种隐患和违章行为在初
始就被及时遏制。做好事不图名利是该提倡，但
做了好事得到表彰和奖励也是必须的，这样能
提高人们做好事的积极性，减少“事不关己高高
挂起”的冷漠现象。

四辩@林毅：高额举报奖励，能有效吸引市
民监督积极性，更好地引导市民参与到城市管
理中来。毕竟现在不是一条毛巾、一个茶缸就能
表达对受奖人敬意的年代。也许有人认为举报
问题跟钱沾边动机不纯，其实这是政府和职能
部门的一种进步，是对举报人的一种尊敬，能有
效地吸引更多市民积极参与举报投诉。

一辩@宿长学：对有责任感的市民来说，奖
或不奖，都会对隐患和不文明行为进行监督。
靠奖励来吸引市民参与举报，一方面奖励的人
员有限，会打击那些长期坚持举报但未受到奖
励的市民的积极性；另一方面，可使原本对这
个城市有责任感的市民逐渐变化，变成只对有
奖举报有兴趣。尤其是高额奖励，只会从这两
个方面加剧对市民举报热情的打击，而起不到
长久引导的作用。

二辩@刘风玲：一个文明的社会，离不开大
量有素质、有担当的市民。但当前社会转型过
程中拜金主义风气甚嚣尘上，面对一些不良现
象，人们变得冷漠麻木，觉得事不关己高高挂
起；即便想出手，也要先看自己能从中得到什
么好处。高额奖励只会助长当前的功利主义风
气。

三辩@赵鹏：通过奖励吸引市民监督不能从
根本上解决问题，职能部门应主动出击，积极查
处，不能依靠市民监督举报来解决自己分内的工
作，疏于管理就是一种失职甚至渎职行为。

四辩@孙金英：用高额奖励鼓励市民积极
参与到城市管理中来的初衷是好的，但千万不
能本末倒置。在城市管理和违法行为查处中，
相关部门首先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，加大查处
力度，其次对于市民的举报，要及时予以回应、
处理，同时认真履行承诺，兑现给举报者的高
额奖励，这样才能体现出职能部门的公信力，
吸引更多市民积极参与到城市管理中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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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报道，6月3日，北园大街附近一商场装卸货物占用、堵塞疏散通道，被济南
公安消防部门依法处理，而举报人也获得500元奖励。记者从济南公安消防火灾隐
患举报投诉中心获悉：为了鼓励市民积极参与火灾隐患举报投诉工作，举报火灾
隐患最高将获5000元奖励。无独有偶，近日济南市城管局将开展非法小广告综合
治理行动，对于市民举报也酌情有奖，举报乱贴乱画行为最高可获得1000元奖励。
推出高额举报奖励，能否吸引更多市民参与监督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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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奖可更好调动积极性 别放大有奖举报的作用

有了举报还得积极处理

@彭磊：实际举报中举报人通
常要面对风险和付出时间成本等，
对此给予与案值相当的回报甚至高
额现金奖励并不过分。对社会上的
丑陋现象，不少人仍抱有“多一事不
如少一事”的心态，宁愿搁浅自己的
社会监督义务，也不愿冒得罪人的
风险，这折射出公众监督意识的淡
薄。在此情况下出台高额奖励举报
政策，符合市场经济规律，从经济上
鼓励公众的监督责任，与建设法治
社会目标并不矛盾，比靠政府工作
人员突击检查要更加高效一些。

当然，有关部门应力戒懒政思
维，改“守株待兔”为主动配合群众
举报，做到有问必答，在举报人并不
清楚该向哪个部门举报时，应积极
提供信息和政策支持，减少举报人
无谓的时间成本付出。做好举报人
的保密工作，这是对举报人的人身
安全负责，也是降低举报风险的必
要措施。对举报人举报的情况，应重
视并严格查处，把有奖举报与专项
整治和建立治理体系有机结合，并
把处理结果及时向社会公众通报。
把这些工作做好了，有奖举报才能
真正调动起公众监督的兴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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